
�������德国：可判处 1 年监禁
德国刑法规定， 见死不救者可判处 1 年监

禁或课以罚款。例如发生交通事故，路人都应当
保护现场，防止再度发生事故，都应该呼叫救护
服务，并且尽可能抢救伤者。

法国：5 年监禁并扣 50 万法郎罚金
《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

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
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
救助的，处 5 年监禁并扣 50 万法郎罚金。

美国明尼苏达州：不打“911”算疏忽罪
美国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

典，如果当事人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救助，以犯
罪论处。

还有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
打"911"电话，可能构成疏忽罪。

不过，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
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但必
须要打急救电话。

塞尔维亚：不救助致人死亡可判处 8 年徒刑
塞尔维亚法律规定，见死不救者(例如交通

事故中)可处一年徒刑。 如果受伤者因路人见死
不救而死亡，相关的人会被判处 8 年徒刑。

（编辑整理）

“见死不救”，能否用法律来救？
长期以来，见死不救该不该入刑一直是法学界争议的话题。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则

视频再次引发讨论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实习生 苗卉

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名女子在斑马线遭车辆两
次碾压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视频显示,一女子被一
辆红色出租车撞倒在斑马线上。 62 秒后,倒地女子
遭到一辆 SUV 二次碾压。事发后,过往车辆和行人
减速绕行,但无人上前移动或者保护该女子。

6 月 8 日， 驻马店警方通过官微给予回应：当
时有十几个人拨打 110、120 电话， 但是无人敢轻
易挪动伤者。 此外，警方还表示，涉案司机已被逮
捕，赔偿也已到位。

然而，连日来，关于“救助缺失，法律是否缺
位”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这起发生在今年 4 月的交通肇事案件， 让不
少人想起了 2011 年的佛山“小悦悦事件”。 回顾两
起交通肇事逃逸事件， 虽然肇事司机对事故承担
主要责任，但依然引来“路人太冷漠”的质疑声。

对此， 驻马店警方通过官微与网友进行互动
时称：“当时有十几个人拨打 110、120 电话， 但是
无人敢轻易挪动伤者。 ”

驻马店公安局表示， 该起事件首先是一起典
型的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被撞女子的悲剧，首先源
自那辆撞人之后扬长而去的出租车。 如果第一次
撞人之后，出租车司机能够停下来报警、救人，维
护好现场，就没有二次碾压的发生。

不过， 事发地点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店主说：
“那么多路人看到了，不说救人，拦个车也行啊。 ”

也有人认为， 对于经过的路人和司机不应该
过于苛责， 因为事发突然， 来不及反应也属于正
常，“救人并不是光有热情就可以的”。

残酷的事实刺痛着人们内心的同时， 也一次
次引发人们担忧和拷问： 虽然肇事司机对事故承

担主要责任，但路人到底有没有责任上前救助？
按照法律规定，不具有特定身份和职务的路

人并未强制要求其履行救助义务，如不救助也不
会受到法律处罚。 那么法律真的就管不着“见死
不救”了吗？ 对“见死不救”行为能否立法惩治？

对此，包括法律专家在内的社会各界长期以
来观点不一。

据了解，早在 2001 年的全国两会上，即有 32
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 建议刑法增加
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 立法内容应
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

有法律学者建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
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
于“见死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社会危害性及责
任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

“入刑”的支持者提出，不少人认为救人只是
道德义务，而非法律要求，即使袖手旁观也不必
担责，这无形中增加了“见死不救”发生的概率，
如有法律规定， 则可强制要求人们及时实施救
助，承担起维护他人生命安全的责任。

反对者一般认为，见死不救是一个道德问题，
不属于法律强制管辖的范畴。 而且这一犯罪的界
限确定起来难度较大，如果打击面过宽或过窄，既
达不到法律的社会效益，又不利于司法实践。

不少专家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还会遇见诸多
难以具体认定的情形。 甚至有人担心，如果盲目
引入，有可能让围观群众更远地离开现场。

�

除了对法律方面的争论，社会上也不断有声
音指出见危施救的“责任成本”问题。

6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推送了一
篇题为《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 》的文章。
文章结合近期发生的路人遭碾轧事件， 总结称：
不少人在感慨、悲愤世态炎凉、路人冷漠的同时，
却将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的“彭宇案”。 文章
称，回到“彭宇案”案情本身……事过多年后，彭
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

文章中提到：“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发生
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 ”文章
同时提醒，“法律始终站在善者那一边”。

健全的法治保障会成为扶危济困的保护伞。 今
年两会通过的民法总则， 重申了法律对见义勇为的
态度。 其中第 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为了鼓励见义勇为， 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奖励和
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以深圳为例，一个专门出台
的 “好心人保护条例”———《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好心人”救人免责、鼓
励为“好心人”作证、被救助人诬陷敲诈或被刑拘等
内容。 这充分说明，国家与地方对“义者”的奖励、保
护长效机制正在日趋完善。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所提倡的高尚道德品质。有
专家认为，临危相救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规
范，身边热心相救的好人好事不断见诸报端，从他们
身上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着一颗“老人老、幼人幼”
的善心，主动救助责无旁贷，是义务，更是责任。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国内刑法中并没有与“见死
不救”相应的罪名。 涉及“不履行救助义务”，法律只
规定了特定身份与特定职务的人， 在别人危难的情
况下有救助义务，例如警察、检察人员、医务人员，根
据其职业法规有救死扶伤的义务。

比如，《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
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
身安全、 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 保护公共财产，预
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执业医师法》明确
规定，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
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
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

此外，根据现有法律惩罚见死不救行为也是
有可能的。 例如某些见死不救行为可被定为“不
作为犯罪”， 即有救助义务并且能够实施救助而
未实施。

郑州大学法学院的郑磊博士说，“救助义务”
并非针对所有人，根据刑法，只有某些特定的“先
行行为”引起附随义务，比如成年人带着邻居家的
小孩去游泳，该成年人就负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
以及对家庭成员也负有救助义务。

日前媒体报道过一个案件：女子因情绪低落
在朋友家中自杀，家属状告对方索赔。 法庭审理
后认为，死者的朋友陈先生应当承担 20%的次要
责任，支付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 8 万余
元。 法官对此解释称：人们在与他人相处时，要负
担起注意义务，如发现对方有异常，要及时采取
预防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否则也要承担一定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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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促进区域执法能力提升

多国齐聚云南共议国际警务合作
本报讯（记者陈昌云）6 月 7 日，旨在促进警察教

育区域合作、 区域执法能力提升的第二届中国与东盟
及周边国家警察院校校长论坛暨执法能力建设圆桌会
议在昆明召开。论坛以“责任与使命———新安全形势下
的警察教育区域合作”为主题，对过去一年来各方在警
察学历教育、培训研修、实战训练等国际警务合作方面
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做了交流， 对今后如何提升双边及
多边警察素质， 有效打击跨国犯罪、 维护区域安全稳
定，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进行了探讨、磋商。

伴随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毒品犯罪、恐怖犯罪、
网络犯罪、电信犯罪等传统和非传统犯罪手段叠加，使
得各国警方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新安全形势下
警察教育的区域合作、 区域执法能力的提升成为本次
论坛中各方代表关注的焦点。

论坛强调，虽然各国、地区的社会制度有异，但警
察的使命是一致的。 要有效打击防范和迅速应对新安
全形势下跨国恐怖主义、非法越境、毒品走私、生态犯
罪、网络安全等案件，必须搭建高水平警务培训、论坛、
会晤和研修班等平台，构建多边、多层级、全方位的警
察教育区域合作形式。 警察院校是各国警察机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实战训练、科
学研究， 提高警察队伍素质， 提升打击犯罪能力等职
责。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背景
下，各国警察院校的校际交流将更加广泛深入，各国地
区执法培训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各国地区整体执法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 国际警察教育培训之路将会越走越
宽广。

本次论坛由公安部主办，云南警官学院承办，论坛
共邀请到周边 10 个国家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执法部门、 教育培训主管机构负责人和警察院校校长
以及国内部分警察院校的代表参加。

打击整治骚扰信息违法犯罪

深圳查获被泄信息 100余万条
本报讯 （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宋卓远 黄宇）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
释》）已于 6 月 1 日正式实施，深圳警方开展了打击整
治骚扰信息违法犯罪第 4 次统一行动。 截至 6 月 2 日
12 时，深圳警方共清查违法犯罪窝点 30 个，其中，涉
嫌贷款诈骗、期货诈骗窝点 3 个，小额信贷窝点 8 个，
电话手机卡销售窝点 5 个、中介机构窝点 10 个，其他
窝点 4 个。查获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100 余万条，
“透传”设备、非法群呼器、服务器 、手机等涉案器材
200 余部， 依法将 153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带回公安机
关作进一步调查。目前，深圳警方已依法对涉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的 9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的 28 名
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对 32 名违法人员处
以行政拘留。 目前，行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据悉，深圳警方结合《解释》制定了《深圳市打击骚
扰信息违法犯罪行为执法取证指引》， 并通过腾讯、奇
虎 360 互联网科技公司， 市消费者举报平台以及三大
通讯运营商投诉热线等渠道， 集中梳理了深圳市骚扰
手机号码情况，逐步确定了违法犯罪线索。 此外，还通
过三大通讯运营商驻市反诈中心专家团队以及有关公
安分局，对违法犯罪线索进行了核查落地，确定了清查
打击目标。

深圳警方特别提醒相关机构从业人员， 根据刑法
第 253 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盘活企业承包给他人生产

上杭法院巧执行解决欠薪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陈立烽 袁英）6 月 14

日，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前往该县下都镇
的兴都家具厂，为 43 名工人发放执行款 20 万元。 发
放现场，执行法官现场核对身份，并将现金发放到工
人手中。

据悉，2015 年，兴都家具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随后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 2016 年 1 月拖欠工资数额
达 50 余万元。 因公司原企业负责人意外离世，加之企
业还有其他债务，43 名农民工一直未能领到被拖欠的
工资。2016 年 8 月，43 名申请人在仲裁裁决后，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想方设法查找、处
置可供执行的财产， 并于今年 1 月春节前为工人发放
了 8 万元的执行款。考虑到该厂设施齐全、仍有较强的
生产活力， 上杭法院执行局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
执行进行协商，决定采取“放水养鱼”的执行策略，将家
具厂盘活，承包给他人生产。承包人预先将承包款给工
人支付执行款，企业盘活了，工人也不失业，可以实现
双赢。

本报记者 吴凡

近日，北京海淀法院网公布了一则案件：小米公
司因认为其充电宝产品遭商标侵权，将北京某商贸中
心告上了法庭。 在今年两会上， 小米 CEO雷军曾表
示，“市面上卖的小米手机中，有 30%~40%是假的，外
观一模一样，里面的产品、体验、性能都极差”。 6月 13
日，记者在北京调查时发现，在火车站、人口密集的地
铁站口和过街天桥上，一些高仿的充电宝被流动商贩
售卖给行人。 这些充电宝多印有品牌商标，实则属于
披着“网络定制”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在地铁“北京站”一出口旁，记者发现一名男子
在摊铺上摆有多款充电宝，时不时向路人推销。记者
走过稍作停留，男子旁边便走来一名女商贩，询问记
者是否需要充电宝，称质量没问题，电量充足。 当记
者问 “什么牌子 ”时 ，商贩表示 “小米 、OPPO 的都
有 ”。 商贩还称 ， 小米的 20800 毫安 ，OPPO 的是
30000 毫安，售价分别为 50 元和 40 元，还可以免费
赠送一根充电线。在附近另一处客流密集的地方，也
有人在叫卖这样的充电宝。

这些充电宝质量靠得住吗？
记者从流动商贩处买来一块充电宝， 给手机充

了两小时的电 ， 发现充到不到
30%电量时就没法继续充电了，
但充电宝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

记者拆开充电宝后发现，这
个品牌的充电宝应有 8 块电池，
但这个只有 7 块； 电池是被黄色
塑料胶带粘连的，而且颜色各异，
有几块已经锈迹斑斑； 电路线只
有短短的几根， 好几块电池并没
有与导线相连。

记者 分 别 联 系 了 小 米 和
OPPO 的客服部门。 小米客服表
示 ， 他们的充电宝只有 5000、
10000 和 20000 毫安三个容量
的， 并没有 20800 毫安的产品。
OPPO 的客服则表示，他们只有专门的闪充充电器，
从未生产过其他普通型移动电源。

那么，这些假冒的充电宝来自哪里呢？所印的品
牌商标的外壳又是从哪里获得的？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找到了答案。随着电子商务
的发展，不少电商卖家都推出了在线定制服务，一些充
电宝卖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可定制 logo”的选项。 与记
者聊天时，一位卖家透露：只要加钱，想定制什么都可

以，包括容量大小和产品标志，印得多价格还可以优惠。
网络定制在方便了个性消费的同时，也降低了某

些不法分子进行“山寨”的成本。相比正规厂家经过质
量检验的产品，“山寨”充电宝由于没有过充安全保护
装置，生锈的电池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采访时，业
内人士提醒，这种质量不过关的充电设备有可能发生
爆炸。 一名知名品牌的充电宝卖家建议，购买充电宝
要通过正规渠道，来源不明的很可能是假货。

8块电池变 7块，被塑料胶带粘连，锈迹斑斑……

“山寨”充电宝虚标容量定制商标

、 本报讯 （记者贺少成）今年 4 月，河南驻马
店一女子在斑马线上被出租车撞飞，司机逃逸。 目
击者称当时多人报警， 但无人敢移动女子。 62 秒
后，一辆 SUV 再次碾压致女子死亡。

一条生命就这样逝去，谁该对此负责？ 如果你
在现场，会不会施救？ 工人日报头条号针对“见死

不救”的话题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在现场 ，你会怎样做 ？ 在超过 1500

人参与的投票调查中 ，45%的网友表示会 “报
警等待 ”；24%的网友表示会 “视情况而定 ”；
21%的网友表示会 “施救 ”；仅有 10%的网友表
示会“走开”。

在河南驻马店女子被撞身亡事件中，众人不
上前施救的心态是什么？ 近 7 成网友表示是“怕
引来麻烦，出于自保”；25%的网友认为是“不知道
该如何施救”；6%的网友认为是“无人上前，从众
心理”。

在调查中，59%的网友表示见危施救应属于
“个人意愿”；41%的网友表示是 “应尽的社会责
任”。

是否赞成立法惩罚见死不救？ 75%的网友投

出了反对票，认为“见死不救只是道德问题”；25%的
网友投赞成票，认为“法律应该挺身而出”。

网友“愿天下太平盛世”表示：“不赞成立法惩
罚见死不救之人， 目前要做的是保护见义勇为之
人，让人们做好事不再伤心又流泪 。 ”网友 “笑看
落花 ”表示 ：“没必要惩罚见死不救 ，但是要严惩
碰瓷者，同时更改举证方式，这样见死不救自然迎
刃而解。 ”

怎样才能敦促民众做到见危施救？ 近 9 成网友
表示应“通过立法鼓励和保障救助者”；剩下的网友
投票分别是“向公众提供更多救助知识”和“通过立
法惩罚见死不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4 条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针对善意救助者的责任豁免

规则，被称作“好人法”。
“好人法”的出台能否消除救人顾虑？ 49%的

网友表示“不好说，立法尚需完善”；30%的网友表
示“不能打消顾虑，仍然可能摊上麻烦”；21%的网
友表示“能，见义勇为现象会增多”。

更多的网友表示应该对见危施救中讹人的
行为进行严惩。 网友“吴永亮”就认为：“应先针
对恶意讹人的行为立法进行严惩， 这样就不会
存在见死不救了。 ”网友“热情的沙漠”也表示：
“目前对讹诈的惩罚太轻，几乎只是教育批评而
已。 讹诈几乎没有成本，能讹上就讹上，讹诈不
成也没啥损失。 ”

网友 “fhkbvn” 的观点在调查中有一定代表
性：“首先要做的不是惩罚见死不救，而是要保证
救人的人无事。 ”

拆开后的”山寨“充电宝，有些电池锈迹斑斑。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工人日报头条号调查显示———

近九成网友赞成“立法保障见危施救”

国外对“见死不救”者的惩罚规定

是道德还是法律义务？
争 鸣

悲剧重演引发深思

事 件

应给扶危济困撑起保护伞

立 法

负特定义务者不能“见死不救”
延 伸

������本报讯 福建泉州市各级党政采取有力措施查
处欠薪，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该市人社局
对 2017 年首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的 12 起用人单
位纳入严重失信“黑名单”，实施欠薪失信联合惩戒。
12 起案件涉及劳动者 710 人，拖欠工资 1074 万元，
其中有一家非法使用童工。

为加大对用人单位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曝
光和进一步落实劳动保障诚信约束机制， 维护广大
劳动者合法权益， 泉州市人社局对发生支付工资违
法犯罪行为的用人单位或自然人， 通过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实施欠薪失信联合惩戒。

如在福建中庚视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拖欠 78
名劳动者劳动报酬 460 余万元一案中， 鲤城区人社
局及时介入处理， 依法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该公司逾期未改正。区人社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
处以罚款 15000 元的行政处罚。

2017 年 2 月 9 日 、2 月 13 日 ，鲤城区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该公司限期支付 78 名劳
动者 1~16 个月不等劳动报酬 4612717.5 元 ，该
公司逾期未支付 。该案已进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阶段 。

（傅乔成 彭育平）

把 12家欠薪失信企业列入“黑名单”

泉州采取有力措施查欠薪


